
國立中央大學光電系研究所    學年度入學考生放棄錄取聲明書 

 

碩士班 □甄試入學    □入學考試 

半導體光電科技碩士班 □甄試入學    □入學考試 

博士班 □甄試入學    □入學考試 

碩士在職專班 □入學考試 

光電產業碩士專班 □秋季班 

 

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願放棄上列勾選之國立中央大學光電系研究所     學年度

招生考試錄取資格，特立此書俾利  貴系(所)遞補該學年度入學招生考試備取生

之行政作業，本人概無異議。 

 

立書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考生於辦理新生報到後如欲放棄本系錄取資格，請立即填妥【放棄

錄取聲明書】並寄回，以利通知備取生遞補辦理報到(請將心比心

勿佔缺)。 

2. 聲明書請以掛號郵寄至： 

(320)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 國立中央大學 光電系收，信封上

請註明「放棄研究所錄取資格聲明書」。 

或可列印簽名後，掃描寄至以下電子郵件信箱: 

stacy65261@dop.ncu.edu.tw 

 


